
附件
《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社会公众意见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有关单位/个人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1
	刘*
	1.第三十条第二款“经市、区政府集体决策，合理确定协议出让金额、招标底价、拍卖和挂牌的起始价”建议修改为“经市、区政府集体决策，合理确定协议出让金额、招标底价、拍卖和挂牌的起始价”。理由：第一款包括了协议出让情形，第二款地价部分仅涵盖了招拍挂出让未说明协议出让情形的地价确定。

	2
	
	2.第三十八条建议明确“不得超过五年”、“不得低于五年”是否包含本数。

	3
	
	3.第四十三条“以先租后让方式供应国有土地的，项目达到国有土地租赁方案及国有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条件后”建议修改为“以先租后让方式供应国有土地的，项目达到国有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条件后”。理由：（1）原则上出让方案的相关要求应在租赁合同中约定，无需重复要求；（2）考虑方案在完成供应后一般不会变更，特殊情况下，如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对相关条件进行变更，应以合同为准。

	4
	沈*睿
	1.建议 第二十九条  明确综合用地的范围，现在不确定综合用地之上的住宅 是否纳入出让年期为七十年的规定【出让年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总部及产业用地实行弹性年期制度，出让年期一般不超过三十年，年期管理规则由市政府另行制定。国家、省、市政府已确定特许经营的公用设施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不得超过特许经营期限。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出让合同详见附件1），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房产证载明用途详见附件2），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详见附件3）。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原文详见附件4）：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原文详见附件5）：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5
	彭*
	1.佳兆业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3.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年；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4.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6
	赵*华
	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二十九条，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否可以顺延至70年？请转司法局。1.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3.如何确定主导用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我当时看到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网站有相关规定，以为延期符合法规，但是现在看来，小区年限只有50年，银行贷款截止到2043年，也就是说目前大都汇大厦只能贷款19年，严重影响二套房置换计划，也直接间接影响再生育的计划；恳请12345会同住建局和司法部门，确认我以上的问题，为谢。

	7
	程*玲
	大都汇的房产证年限要正常期限，这么好的地段

	8
	叶先生
	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二十九条，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否可以顺延至70年？请转司法局。1.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3.如何确定主导用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我当时看到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网站有相关规定，以为延期符合法规，但是现在看来，小区年限只有50年，银行贷款截止到2043年，也就是说目前大都汇大厦只能贷款19年，严重影响二套房置换计划，也直接间接影响再生育的计划；恳请12345会同住建局和司法部门，确认我以上的问题，为谢。

	9
	邝*芳
	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否可以顺延至70年？请转司法局。1.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2.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奶年；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3.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盼望回复！谢谢

	10
	何*
	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否可以顺延至70年？请转司法局。1.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3.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年；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11
	孙*
	希望产权可以延期至70年

	12
	彭*杰
	延期

	13
	孙*
	我们居住的小区是布吉佳兆业大都汇，我们的产权只有50年，房子建好出售只剩下30年产权，目前本小区符合延期条件，现申请产权延期至70年，请批准，谢谢～

	14
	李*凯
	大都汇大厦 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

	15
	李*娜
	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

	16
	叶*梅
	支持延期

	17
	刘*
	非常高兴看到《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颁布，但是对于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业主来说，还是认为没有顾及到大都汇的特殊情况，现在建议如下： 综合用地，建议住宅用途明确规定可以延期到70年；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业主已经XXXXXXX，本次《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未明确把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的情情况明确清晰列入新的条例中，现在建议如下： 1.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年； 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明确回复此类情况；建议征求意见稿明确约定：综合用地住宅住户可以延期到70年。目前政策：1）水平型中，居住的1995年9月18日之前的地可以直接延期到70年；2）垂直型的不能延期到70年；图示如下： 2.大都汇大厦 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 3.《征求意见稿》应该明确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产项目？   4.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 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18
	李*
	非常高兴看到《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颁布，但是对于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业主来说，还是认为没有顾及到大都汇的特殊情况，现在建议如下：1、综合用地符合以住宅为主要用途的，建议明确规定住宅性质的用户可以依法申请延期到70年；大都汇大厦 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征求意见稿》应该明确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产项目？3、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19
	肖*
	非常高兴看到《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颁布，但是对于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业主来说，还是认为没有顾及到大都汇的特殊情况，现在建议如下： 综合用地，建议住宅用途明确规定可以延期到70年；因为本次《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未明确把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的真实情况明确清晰列入新的条例中，现在建议如下： 1.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年； 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明确回复此类情况；建议征求意见稿明确约定：综合用地住宅住户可以延期到70年。目前政策：1）水平型中，居住的1995年9月18日之前的地可以直接延期到70年；2）垂直型的不能延期到70年；2.大都汇大厦 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 3.《征求意见稿》应该明确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产项目？ 4.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 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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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霞
	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请相关领导考虑大都汇居民的诉求，把大都汇土地使用年限延长到70年，这样便于过户贷款，现在买家只能贷款18年，每个月房贷太高了，我们想置换太难了，商品房，商品房，有流通才叫商品嘛，请各位领导考虑我们的诉求，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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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英
	申请房屋土地年限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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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雨
	延长房屋70年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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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佳兆业大都汇有33层，26层为居民住宅区。仅7层以下为酒店。购佳兆业大都汇房是要占用住宅购房名额？！！土地性质却按50年商业产权来划定。这不自相矛盾吗？在经济下调民生艰难情况下，大都汇十年次新房，贷款不到20年，等同公寓。大都汇这类以极少部分商业，损害了全体居民合法利益，属于不合情不合理的双标下的枷锁，要求有关部门，以民生为重，划为居民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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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鴻
	希望50年產權更改為70年產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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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辉
	佳兆业大都会房产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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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深圳市有大量的存量混合用地的居住用途建筑，主要有教育用地、行政管理用地的宿舍、公寓房屋，后在房改中分配给市民，随后转变为红本市场商品房；还有大量的工业用地配套宿舍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给企业员工和普通市民。上述类型房屋按深圳市住建局分类，都属于居住用途，限购限贷。由于历史原因，不动产证上的土地使用年限为30、40、50年不等。给住户和业主带来不少困扰。现贵单位推出《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混合用地的居住用途的部分房屋的土地出让年期规定为七十年，并对土地用途的变更作出相关规定。鼓励综合开发和混合利用。一是支持土地立体开发，明确地上、地表、地下空间可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对综合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年期、供应方式及报批程序进行了规定。二是完善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年期规则，对混合利用不同情形的年期进行了明确。现建议如下：《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九条【出让年期】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建议一：修改第二十九条，在该条文中对存量的混合用地上的居住用途房屋的土地出让期作出规定，一律定为七十年。第五十四条【土地用途变更】因公共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需要，在符合规划前提下，土地使用权人可申请变更土地用途，由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变更用途的，在变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后，由派出机构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补充文件或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国有土地供应合同补充协议，并按规定补缴土地有偿使用价款。土地用途变更后，土地使用年期可按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建议二：修改第五十四条，对存量的混合用地上的居住用途房屋的土地用途变更程序作出相应规定。第六十条【住宅续期】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建议三：修改第六十条，将混合用地上的居住用途房屋的用地使用权限届满同样规定为：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依据立法法的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应当作出特别规定，溯及存量的混合用地上的居住用途房屋，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等对待存量混合用地和新立项的混合用地上的居住用途房屋。深圳市宿舍用途商品房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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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集
	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否可以顺延至70年？请转司法局。1.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3.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奶年；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4.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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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鸿
	我作为一个90后，前两年买的房子，现在是想响应国家号召生二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买的是龙岗佳兆业大都汇的房子，楼龄很新，房子质量也很好，交通也是很便利。无奈产权时间只有50年，现在贷款只能有19年的时间，现在是家里小两房房子太小了，只能住3个人。如果要二胎起码得住5个人，还得我妈妈过来帮忙带小孩。现在房子贷款只有19年时间，我们想卖也是卖不了（建成才12年的次新楼盘，银行放贷款只剩下19年时间，很多想购入的新刚需也是力不从心），想换个大都汇大一点的三房也是比较难换，希望领导能延长佳兆业大都汇50年变70年的使用年限，可以延长我们银行的贷款时间，减轻一下我们底层人民的压力。1.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3.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奶年；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4.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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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6@foxm**l.com 


	非常高兴看到《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颁布，但是对于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业主来说，

还是觉得没有顾及到大都汇的特殊情况，现在建议如下：

综合用地，建议住宅用途明确规定可以延期到70年；

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业主已经多次向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本次《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未明确把布吉佳兆业大都汇大厦的情情况明确清晰列入新的条例中，深表遗憾。

1.大都汇大厦 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

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

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应该明确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

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产项目？

3. 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居住用途是“住宅”的，住宅的用户应该可以延期到70年；

依据：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明确回复此类情况；建议征求意见稿明确约定：综合用地住宅住户可以延期到70年。

目前政策：

1）水平型中，居住的1995年9月18日之前的地可以直接延期到70年；

2）垂直型的不能延期到70年；

4.如何确定主导用土地途？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

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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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二十九条，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否可以顺延至70年？

请转司法局。

1.大都汇大厦是否符合住宅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条件？住宅比例达到80%：龙岗区佳兆业大都汇大厦宗地号为G06313-000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于1992年，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于2011年开盘出售，地下为停车库，地上1-5层为酒店，7-33层均为住宅，共计729户居民，按面积计算住宅占比约为80%。

2.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是否有追溯效力 ？

二十九条：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包含两种以上土地用途的，按照主导用途确定土地出让年期，均不占主导用途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五十年；包含居住用途的，居住及相应配套部分的土地出让年期为七十年。

以上规定是否包含深圳已经建设的地块？

3.如何确定主导用途？

是按照业主人数，面积比例？还是其他？

根据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公告》：在1995年9月18日之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且土地使用年期未达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的房产可顺延土地使用期限。根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关于多功能用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复函》【深规土[1995]629号】第二条的规定：规划功能为综合性的用地，以大比例的用地来确定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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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脱
	支持土地立体开发，统筹使用零散用地

《管理条例》拟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在综合开发和混合利用上，支持土地立体开发，明确地上、地表、地下空间可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完善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年期规则，对混合利用不同情形的年期进行了明确。

在零散用地统筹使用上，明确对面积不超过三千平方米且不能单独开发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可以以划拨或者协议方式供应给相邻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统筹利用。

----领导们：我们蛇口半岛花园B区业主反对注明“在零散用地统筹使用上，明确对面积不超过三千平方米”作出规定，我们小区正好在6000-7000多平方，但是由于和我们相邻的地块旧改，却将我们半岛花园B区1-5栋变成了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半岛花园B区6-10栋与1-5栋 被荔园路隔开，一个小区 两个单独地块）半岛花园与我们相近18米的地方建高楼，我们半岛花园B区1-5栋变成了危房，居民将变成无家可归。且新旧改地块因车辆开口也被雍景湾小区投诉几年了。因此我们觉得可以这样书写：在零散用地统筹使用上，明确对面积不超过8千平方米且不能单独开发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可以以划拨或者协议方式供应给相邻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统筹利用。或者不明确写上零散面积，因为零散用地要看具体情况，建议去掉面积和平方数。附件：半岛花园B区业主反对招商饼干厂项目、深圳这么美，你们不要毁掉她。  蛇口半岛花园B区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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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华***（中国）有限公司（联系人：杨*）
	关于《条例》第四十五条 【临时用地期限】： 文中规定，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确因建设项目施工需要的，经充分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可根据施工期限确定临时使用期限。实践中，建设项目的施工工期，普遍大于两年。而对于需要“充分论证”的规定，往往使主管单位过于谨慎追求程序合法，对“充分”的尺度无限扩大，对实事求是需求大于两年的项目审批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若能制定较为科学合理的与建设项目施工周期匹配的临时用地期限，将能大大解决该问题。我市在制定《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试行）》时， 根据项目用地性质、建筑高度和建筑规模的不同，对划拨和出让用地的开工、竣工期限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主体功能为住房类建设项目应在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开工建设，自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4年内竣工（具体竣工期限按实际建筑体量确定）。对非住房类的项目亦根据建筑高度、建筑面积等对开工竣工期进行了细化的规定。（详见该《管理办法》第三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版的《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TY-01-89-2016），亦对不同地区，不同建筑形式，不同规模的建设工程工期作了详细科学的描述。实际建设项目的施工工期，普遍大于两年。而因施工需要临时用地用于工棚、生活区、指挥部等的需求亦伴随项目整个施工期。如我司正在开发建设的泰华梧桐林居项目，用地面积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项目建筑规模巨大，超高层为主，施工难度大。项目于2019年开始基础施工，受疫情等综合影响，目前预计需要到2025年底才能竣工。而项目于2020年申请了临时用地用于工人生活区，于2022年7月两年使用期到期。申请延期手续时被告知只能延期一年，且延期程序非常复杂繁琐。若该临时用地期限不能随项目主体建设施工周期一致，将给项目工人安置带来极大的困难，将极大的影响项目建设。据悉，面临类似困难的企业不止我司。临时用地期限与施工工期不匹配的问题普遍影响着城市建设。综上，我司建议，科学制定建设项目施工所需临时用地期限。对于建设项目施工确实客观需要的，简化临时用地延期手续。以解决实践中此类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满足需求之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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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地产业协会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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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集团有限公司
	无意见。



